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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70号 

债券代码：127003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海印转债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广州市

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战略合作

框架协议，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。

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未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

双方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

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

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1、为加快推进广州南站商务区开发建设工作，更好地促进产业

高质量集聚发展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计划与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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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海印又一城”）开展合作，全面推动建设南站海

印又一城项目。双方本着互利互惠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签订《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》。 

2、本次签订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将根据协议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协议对方为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为

国家行政机关，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说明：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 

乙方：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 

广州南站商务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区和广佛都市圈

的地理中心，大力发展枢纽导向型经济，以总部经济、高端商务、特

色会展、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导，IAB 产业（新一代信息技

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）为支撑，文体旅游为特色，努力打造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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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全面合作门户枢纽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示

范区。 

为加快推进广州南站商务区开发建设工作，更好地促进产业高

质量集聚发展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计划与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

限公司开展合作，全面推动建设南站海印又一城项目。 

（一）合作意向 

乙方拟在番禺设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，打造南站海印又一城项

目。 

（二）各方职责 

1、在法律、法规及政策允许的前提下，甲方给予乙方相应的支

持。 

2、乙方负责上述产业项目的规划、投资、建设和运营，并利用

自有技术、资质和资源等优势，为项目建设和运营提供支持。乙方在

番禺区的投资额由乙方承担，乙方对投资经营行为自负盈亏。乙方在

番禺区投资之项目应遵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依法纳税、

守法经营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项 

甲、乙双方依据本框架协议，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，细化各

项具体事宜签订专项合作协议，专项合作协议与本框架协议不一致

的，以专项合作协议为准。若各方当事人最终无法就项目落地达成一

致的，则本框架协议自动终止，双方互不追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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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始终秉承着“同格调、差异化”的发展定位，充分利用各地的

区位优势及丰富的商业资源，实现“海印又一城”的异地扩张。公司全

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本次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的战略合作，

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。公司将加快南站海印又一城的落成与品

牌建设，进一步提升“海印又一城”的品牌价值，为公司现金流及整

体业绩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。 

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不会对公司2020年的经营业绩

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： 

1、2020年4月9日，公司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合作

框架协议》和《合作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披露的

《关于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合作框架协议>和<合作协议>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3号）。 

2、2020年4月22日，公司与清控科创（广州）实业有限公司签署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和《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

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《关于与清控科创（广州）实业有限公司签署<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>和<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14号）。 

   3、2020 年 5 月 27 日，公司与广东进出口商会签署《外贸战略合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（2020） 

5 / 6 

作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的《关于与广东进

出口商会签署<外贸战略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33 号）。 

上述合同均在履行中，与预期不存在差异。 

（二）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

提示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20-41 号)。股东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计划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期间通过大宗

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89,451,73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00%。 

（三）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披露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

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67号）。股东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邵建聪先生计划在2020年9月7日至2021年3月6

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6,321,299股（占公

司总股本2%）。 

（四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外，公司未收到

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

股份解除限售的计划及减持股份的通知。 

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战略合作协议，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

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。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未

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双方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。公司将根据

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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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

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广州海印又一城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》 

    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


